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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88_B6_E5_8F_B2_E6_c36_50728.htm 罗马法 罗马法是古代法

，要重点把握罗马法的形成、发展过程，代表性法典，主要

私法制度，以及历史影响等内容。 一、罗马法的产生和《十

二表法》的制定 罗马法是罗马奴隶国家法律的总称。它不仅

包括从罗马国家产生至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期的法律，也包括

公元6世纪中叶以前东罗马帝国的法律。 ★（一）罗马法的

产生 公元前6世纪，罗马第六代王塞尔维乌斯图利乌斯（约

公元前578年～前534年）进行了改革。这次改革标志着罗马

奴隶制国家的最终形成，罗马法也随之产生。罗马共和国早

期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习惯法。 ★★★（二）《十二表法》的

制定 1.制定过程。公元前510年罗马法由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

。公元前450年颁布的《十二表法》是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里

程碑。公元前451年制定法律十表公布于罗马广场。次年，又

制定法律两表，作为对前者的补充。 2.篇章结构与特点。《

十二表法》的篇目依次为传唤、审理、索债、家长权、继承

和监护、所有权和占有、土地和房屋、私犯、公法、宗教法

、前五表的追补及后五表的追补。表现出诸法合体，私法为

主，程序法先于实体法的特点。 3.历史地位与影响。《十二

表法》严格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秩序，保护奴隶

主贵族的私有财产权和人身安全不受侵犯。《十二表法》是

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，它总结了前一阶段的习惯法，并为

以后罗马法制发展奠定了基础。 二、罗马法的发展 ★★★1.

市民法和万民法两个体系的形成 市民法就是罗马共和国前期



形成的仅仅适用于罗马市民的法律体系，其内容包括国家行

政管理、诉讼程序、财产、婚姻家庭和继承等方面的法律规

范，主要是罗马议会制定的法律、元老院的决议、裁判官的

告示以及罗马法学家对法律的解释等。 随着罗马市场经济的

发展，对外贸易的扩大，在共和国后期，外事裁判官在司法

活动中逐渐创制形成了适用于罗马市民与外来人以及外来人

与外来人之间的法律规范——万民法。万民法的主要内容是

有关所有权以及债权规范，很少涉及婚姻、家庭和继承等内

容。万民法的出现，使罗马私法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法律体

系，二者互为补充，到查士丁尼皇帝时期，将二者最终统一

起来。 ★★★2.法学家的活动：在罗马法帝国前期,法学家的

活动非常活跃,从事解答法律、参与诉讼、著书立说、编纂法

典、参与立法活动等，许多法学家被皇帝授予法律解答权，

其解答成为重要的法律渊源。当时出现的最著名五大法学家

是：盖尤斯、伯比尼安、保罗、乌尔比安、莫迪斯蒂奴斯，

他们的法学著作和法律解释具有法律效力。 ★★★3.《国法

大全》：也叫《民法大全》，是罗马法发达的代表。标志着

罗马法已经发展到最发达、最完善的阶段。 《国法大全》包

括《查士丁尼法典》、《查士丁尼法学总论》、《查士丁尼

学说汇纂》、《查士丁尼新律》四个部分。《查士丁尼法典

》是查士丁尼以前的皇帝敕令汇编。《查士丁尼法学总论》

，又被称为《法学阶梯》，是以盖尤斯的《法学阶梯》为基

础改编而成的官方教科书。《查士丁尼学说汇纂》又被称为

《法学汇编》，它是罗马法学家的学说汇编。《查士丁尼新

律》是后人对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期间颁布敕令的汇编。 三、

罗马法的渊源和分类 ★★（一）罗马法的渊源和分类： 1.习



惯法。主要是公元前450年以前，罗马国家法律的基本渊源。

2.议会制定的法律。主要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立法机关民众

大会、百人团议会与平民会议制定的法律。 3.元老院决议。

在共和国时期，元老院是罗马最高国家政权机关，并且享有

一定立法职能，有权批准议会通过的法律。在罗马帝制时期

，元老院被皇帝所控制，其本身所通过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

。 4.长官告示。主要是罗马高级行政长官和最高裁判官所发

布的布告。 5.皇帝敕令。主要是罗马皇帝发布的指示、命令

，包括敕谕、敕裁、敕示、敕答。 6.具有法律解答权的法学

家的解答和著述。主要是具有法律解答权的法律专家对法律

的解释。在罗马五大法学家的解释中，如果产生分歧，就要

以伯比尼安的解释为准。 ★★（二）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

准，罗马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类： 1.公法与私法。 2.成文法和

不成文法 3.自然法、市民法、万民法。 4.市民法和长官法。

5.人法、物法、诉讼法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